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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资本管制的有关问题。自 1996 年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

以来，我国按照既定的改革目标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，取得

了重要进展。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类标准，不可兑换项目

仅剩 3项，大部分资本项目子项均已经实现了可兑换或基本可兑

换。2015 年以来，人民银行、外汇局主要通过对银行远期售汇

征收风险准备金，对境外金融机构境内存放执行正常存款准备金

率，以及扩大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试点等措施，对外汇

流动性和跨境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，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，

外汇市场预期趋于稳定，资本流出压力和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有

所缓解。下一阶段，人民银行、外汇局将继续有序推进人民币资

本项目可兑换，并进一步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，

维护金融稳定。 

关于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问题。2005 年以来，人民

银行、外汇局一直在稳妥有序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

改革。经过多年来的一系列改革措施，目前已初步形成了“收盘

汇率+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”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

制，较好地兼顾了市场供求指向、保持对一篮子货币基本稳定和

稳定市场预期三者之间的关系。总体来看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

改革成效显著，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提高，人

民币汇率双向浮动，弹性明显增强，保持了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

基本稳定，在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和经济结构调整，增强宏观经济



应对外部冲击的弹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 

下一阶段，人民银行、外汇局将继续推动外汇市场深化发展

和对内对外开放，丰富外汇产品，扩大参与主体，继续引入合格

境外主体参与在岸市场，支持境内主体有序参与离岸市场，完善

交易、清算、信息等市场基础设施，更多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

的决定性作用。在稳定市场预期、保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

基本稳定的基础上，逐步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基础、双向浮动、有

弹性的汇率运行机制，使人民币汇率政策真正发挥国际收支自动

调节机制的作用，提高货币政策的自主性。 


